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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湖南三方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专项说明

中喜财审2023S01914-1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关于对湖南三方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方股份公司）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于2023年6月30日出具了中喜财审2023S01914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关于挂牌公司2021年年度

报告审计工作提示的通知》要求，现将对三方股份公司上述财务报表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如下：

（一）持续经营能力

2022年度、2021年度、2020年度三方股份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878.18万元、

-970.57万元、-783.74万元，已连续三年亏损。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三方股份公司资产负债

率147.69%，其中：短期借款账面价值624.3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账面价值116.87

万元，长期借款账面价值50.41万元，长期应付款账面价值101.15万元，未来偿债压力较大。上

述情况连同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三方股份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

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三方股份公司的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三方股份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审计受限

1、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三方股份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312.78万元，预付账款账面价值

62.04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995.84万元，应付账款账面价值765.87万元，合同负债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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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他应付款461.28万元。由于三方股份公司财务人员离职，2022年4月至2022年10月无专

业的财务人员进行账务处理，三方股份公司在2022年又两次更换办公地点，部分财务资料遗失；

我们执行函证程序，但部分重大往来款项函证未回函，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往来款余额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2022年度，三方股份公司营业收入3,643.55万元，营业成本3,786.84万元。三方股份公

司营业收入中部分销售款由三方股份公司管理层转入公司账户。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未能获

取收入成本确认的相关资料，无法确定收入和成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规定，

当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时，注册会

计师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十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

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

广泛性， 因此，我们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

涉及无法表示意见披露的事项或情况，在报告期内，我们无法判断对三方股份公司报告期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四、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

定

我们无法确定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说明仅供三方股份公司2022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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